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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鲜品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大米》编制说明 

一、项目简况 

（一）标准名称：海南鲜品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大

米 

（二）任务来源：海南省标准化协会关于《海南鲜品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大米》团体标准立项通知的公告 

（三）起草单位：  

（四）单位地址：  

（五）标准起草人：主要进行海南大米的调研、实验

论证、文本撰写等工作，具体分工如表 1 所示 

表 1 标准起草人及任务分工 

序号 姓名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责任分工 
1     
2     
3     

二、编制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及背景 

（一）编制背景 

海南是我国重要的水稻产区之一，热带气候资源优越，

常年温暖湿润，具备发展优质稻米产业的天然优势。近年来，

海南大米产业在品种改良、种植技术、品牌建设等方面取得

了长足进步，涌现出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优质大米产品。 

为进一步整合海南农产品资源、提升特色农产品市场竞

争力和品牌影响力，海南省农业农村厅重磅推出 “海南鲜品”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旨在通过高标准引领、品牌化运营，

推动海南优质农产品标准化生产、产业化发展，走向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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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世界。大米作为海南重要的粮食作物和特色农产品核心

品类之一，亟需正式纳入 “海南鲜品” 品牌体系，制定专

属的团体标准，统一品质要求、规范生产加工流通各环节，

确保品牌产品的质量稳定性、一致性和高端性。 

当前，海南大米产业发展仍存在品种布局不合理、优质

品种占比偏低、种植管理不规范、加工工艺参差不齐、品质

管控标准不统一等问题，部分产品存在碎米率高、口感不佳、

质量波动大等情况，严重制约了 “海南鲜品” 品牌价值的

提升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因此，制定《“海南鲜品” 农产品

区域公用品牌 大米》团体标准，对规范海南大米产业发展、

提升品牌公信力、增强市场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目的、意义 

本标准旨在： 

1.统一品质要求：明确“海南鲜品”品牌下大米的品种

选择、产地环境、生产过程、产品品质等核心要求，确保品

牌产品的质量一致性； 

2.提升品牌价值：以高标准、高品质为核心，树立 “海

南鲜品” 大米的高端品牌形象，提升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和

市场竞争力，推动品牌溢价； 

3.保障消费安全：严格规定污染物、农药残留、真菌毒

素等安全指标，保障消费者健康； 

4. 引导种植主体、加工企业按照标准组织生产经营，推

动海南大米产业向标准化、绿色化、产业化、品牌化方向发

展，提升产业整体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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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助力市场拓展：对标国内高端市场和国际贸易标准，

为“海南鲜品”大米进入全国高端市场、拓展国际市场提供

技术支撑和质量保障。 

三、编制过程简介 

（一）成立标准起草组 

2026年，由海南省标准化协会组织，联合中国农业大学、

海南省现代农业检验检测预警防控中心、海南省检验检测研

究院等单位成立标准起草组，召开工作组会议，明确任务分

工和进度安排。 

（二）标准起草过程 

1.查阅相关文献 

起草组系统收集、梳理并分析国内外大米相关的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国际法典标准及政策文件，重点

参考GB/T 1354《大米》、NY/T 593《食用稻品种品质》、NY/T 

393《绿色食品 稻米》、DB46/T 239《地理标志产品 定安大

米》、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CXS 210-2003《大米标准》 等

核心标准，同时收集海南省水稻种植、加工、流通及 “海南

鲜品” 品牌建设的相关政策文件、技术资料和产业发展报告，

为标准编制奠定理论和资料基础。 

2.调研情况 

起草组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交流、问卷调查、专家访谈

等多种方式，对海南主要水稻产区（定安、澄迈、万宁、琼

海、文昌、儋州等）的种植基地、加工企业、农产品批发市

场、品牌运营商及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了深入调研，全面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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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大米品种布局、种植管理、加工工艺、品质现状、市场

需求等实际情况，广泛听取种植户、加工企业、销售商、监

管部门及行业专家对“海南鲜品”大米品质标准的具体需求

和修改建议。  

4.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在充分调研、论证与模拟验证基础上，起草组完成《海

南鲜品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大米》初稿，经多轮内部评审

与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

的关系 

（一）制定标准的原则 

在本规范编制过程中，遵循了“科学性、适用性、规范

性、协调性和前瞻性”标准制定原则。力求本规范文本结构

清楚、准确，与现行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相互协调，易于理

解，具有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1. 科学性：基于水稻生物学特性和大米加工实际，确保

技术指标科学合理； 

2.适用性：充分考虑海南生产实际和市场需求，确保标

准可操作、易实施； 

3.规范性：严格遵循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4.协调性：与现行法律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相协

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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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前瞻性：对标国际先进标准，引领海南大米产业高质

量发展。 

（二） 制定标准的主要依据 

本规范编制的主要法律法规、政策依据及相关的条款内

容有： 

1.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

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2.GB/T 1354《大米》 

3.GB 276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4.GB 276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

量》 

5.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海南鲜品”区域公用品牌授权管

理办法（试行） 

（三）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

安全法》《团体标准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要求相符，内容

上与 GB/T 1354《大米》及 NY/T 593《食用稻品种品质》等

现行标准相互衔接、互为补充，未与任何现行法律法规冲突。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

证的论述 

（一）标准结构 

本标准共分为 9 章，整体结构遵循 GB/T 1.1—2020 的

要求，兼顾产业实际和品牌管理需求，主要内容包括：1.范



7 

 

围；2.规范性引用文件；3.术语和定义；4.品种选择；5.产地

环境；6.生产过程管理；7.收获与加工；8.产品品质；9.检验

规则。 

（二）主要技术条款说明 

1. 品种选择（第 4 章） 

明确规定应选择适宜海南热带季风气候条件、抗逆性强、

丰产性好、米质优良、具有海南地域特色的水稻品种，同时

要求种子质量应符合 GB 4404.1《粮食作物种子 第 1 部分：

禾谷类》的要求，确保品种纯度、净度和发芽率，从源头保

障大米品质基础。 

2. 产地环境（第 5 章） 

从立地条件和环境质量两方面明确要求：立地条件要求

选择地势平坦、排灌通畅、土壤肥沃、土层深厚、保水保肥

能力强的稻田地块，土壤质地以壤土或砂壤土为宜；环境质

量要求土壤、大气、灌溉水分别符合 GB 15618《土壤环境质

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095《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GB 5084《农田灌溉水质标准》的规定，

稻田周边无工业污染源、生活垃圾污染源和农业面源污染隐

患，从产地环境源头把控大米质量安全，体现绿色种植理念。     

3. 产品品质（第 8 章） 

8.1 感官要求 

规定了外观、色泽、气味、口感等感官指标，采用目

测、嗅觉、品尝等方法进行检验，确保产品具有良好的商

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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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理化指标 

水分≤14.5%：参照 GB/T 1354 规定，确保大米贮藏安

全； 

蛋白质≥6.0%：参考海南优质大米实际检测数据，体

现营养品质； 

直链淀粉含量 13.0%～20.0%：参考 NY/T 593 规定，

确保米饭适口性； 

杂质≤0.1%、不完善粒≤3.0%：参照 GB/T 1354 规

定，保障加工质量。 

8.3 安全指标 

污染物限量：铅、镉、汞、砷、铬等指标严于 GB 

2762，体现“海南鲜品”高端定位； 

真菌毒素限量：黄曲霉毒素 B₁≤5.0 μg/kg，与 GB 2761

保持一致； 

农药残留限量：参考 GB 2763 及香港、澳门、国际食

品法典标准，对百草枯、甲胺磷、氟虫腈等高风险农药设

定“不得检出”要求。 

（三）主要技术指标、参数与试验验证论述 

起草组在标准编制过程中，对海南主要产区的代表性大

米样品进行了检测验证： 

1.水分检测：样品水分在 13.2%～14.3%之间，均符合≤

14.5%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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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蛋白质检测：样品蛋白质含量在 6.2%～7.8%之间，均

符合≥6.0%的要求； 

3.污染物检测：铅、镉、汞、砷、铬含量均低于标准限量

要求； 

4.农药残留检测：未检出禁用农药，其他农药残留符合

标准要求。 

5.验证结果表明，本标准设定的技术指标科学合理，符

合海南大米实际质量水平，具有良好的可操作性。 

六、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七、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

度，以及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但在农药残

留限量方面参考了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及香港、

澳门相关标准，确保与国际贸易接轨。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九、实施标准的措施建议 

1.加强宣贯培训：面向种植基地、加工企业、检验检测

机构等，组织开展标准宣贯和技术培训，提升标准认知度

和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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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展试点示范：选择重点产区和企业开展标准试点，

积累实施经验，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模式； 

3.强化品牌监管：将标准执行情况纳入“海南鲜品”品

牌授权管理，建立动态监管机制，确保品牌产品的质量一

致性； 

4.推动政策衔接：推动标准与海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品牌建设等政策衔接，形成政策合力； 

5.持续跟踪评估：建立标准实施效果评估机制，根据产

业发展和市场需求适时修订完善。 

十、 预期效果 

本标准实施后，预期可实现以下效果： 

1.提升品牌质量：统一“海南鲜品”大米品质要求，增强

品牌公信力和市场认可度； 

2.保障消费安全：严格的安全指标为消费者提供健康保

障； 

3.促进产业升级：引导种植者、加工企业规范化生产，推

动海南大米产业向优质、高效、绿色方向发展； 

4.助力国际贸易：对标国际标准，为海南大米出口创造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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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支撑政府监管：为政府部门开展质量安全监管提供技

术依据。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